冯记沟乡办公及业务用房迁建项目开工公示

根据《吴忠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批准<冯记沟乡办公及业务用房迁建项目初步设计>的批复》（吴发改审发〔2023〕163号）文件批准，冯记沟乡人民政府组织实施该项目。目前，项目已完成公开招标及开工前所有审批手续，具备开工条件。根据项目管理要求，现对开工信息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
（一）工程名称：冯记沟乡办公及业务用房迁建项目

（二）建设单位：盐池县冯记沟乡人民政府

（三）建设性质：新建

（四）计划工期：2024年4月至2026年4月（批复工期）；实际开工时间：2026年3月（最终以监理签发开工令时间为准），计划竣工日期：2026年10月
（五）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：本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5067㎡。地上建筑面积为4900平方米，地下建筑面积为167平方米。其中基本办公用房建筑面积1928㎡(其中办公室1117㎡，服务用房652㎡，设备用房159㎡)，附属用房271㎡(职工食堂196㎡，警卫用房75㎡)，业务用房2198㎡(其中：民生服务中心900㎡、戒毒(康复)中心“三区一室”105㎡、基层武装部阵地208㎡、退役军人服务站46㎡、综治中心300㎡、纪委谈话室55㎡、新时代文明实践站(含综合文化站)584㎡，合并建设670㎡(其中冯记沟司法所120㎡、冯记沟乡兴隆社区550㎡)。室外工程包括透水路面、室外环境绿化、给排水管网、暖外网、电气外网及其他配套设施等。

（六）项目建设地点： 盐池县冯记沟乡冯记沟行政村李新庄新村北侧。
（七）工程概算及资金来源：项目概算总投资2458.43万元，其中建安工程2089.23万元，其他费用252.13万元，预备费117.07万元。资金来源为：盐池县财政预算资金，依据《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冯记沟乡办公及业务用房》（盐财函发〔2023〕34号）迁建项目财政承受能力的函。
二、项目招投标信息

项目委托宁夏金泽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代理招标工作，于2025年9月19日，在吴忠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经公开招标，确定中禾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施工单位，项目工期293日历天。项目监理服务单位按照询价采购方式，由宁夏博唯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中标。其他各参建单位也按照相关规定及本单位内控制度确定。

参建单位信息

	单位类型
	单位名称
	项目负责人/职务
	联系电话

	建设单位
	盐池冯记沟乡人民政府
	周永胜/乡党委副书记、政府乡长，项目总负责人
	13909534758

	设计单位
	华诚博远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
	杨志/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
	18095166270

	监理单位
	宁夏博唯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	冒富君/总监理工程师

王鹏/专业监理工程师
	18309538626

18295102585

	施工单位
	中禾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	张涛/项目经理

薛锋/技术负责人
	17752486333

18109584604

	勘察单位
	宁夏海辉岩土工程有限公司
	付海/项目联系人
	13519585837

	全跟踪审计单位
	宁夏诚卓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	王歆郁/造价师
	18695463685


四、公示时间

公示时间为2026年3月17日至2026年3月31日（不少于10个工作日）。公示期限内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对项目建设手续、施工质量、安全文明、资金使用等方面有异议，均可通过来信、来电、来访的形式，向盐池县冯记沟乡人民政府反映。

单位地址：盐池县冯记沟乡人民政府

联系电话:0953—6659037    

                冯记沟乡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17日


